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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对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烯碳新材”）2017 年度财务报告发表了无法表示意见，根据中国证监

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

及事项的处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及《创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2018 年 2 月修订)，公司董

事会对该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注册会计师对相关事项的专项意见：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银基烯碳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烯碳新材”）2017 年度财务报表。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

定执行审计工作，出具了中兴华审字（2018）第 011253 号审计意见类型为“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18 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我们对出具上述无法表示意见说明如下： 

（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1、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烯碳新材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连续三年亏损，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烯碳新材短期借款余额 79,112.40 万元，其中 44,973.05 万元已逾期；应付利

息余额 13,696.56万元，其中 12,951.49万元已逾期；应交税费余额 28,728.04万元；

其他应付款余额中公司借款本息合计 25,083.06万元已逾期；因诉讼、税收滞纳金等

原因形成的预计负债 9,342.90万元，随着 2018年借款到期、支付利息、税费缴纳以

及预计负债的支付将减少公司可供支配的现金。同时，如烯碳新材财务报表附注之“十

三、承诺及或有事项”之“2、或有事项”所述，烯碳新材涉及或有事项尚未解决，

注册会计师无法判断此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综上所述，烯碳新材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虽然烯碳新材在 2018 年

度财务报表附注之“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之“2、持续经营”中提出了改善措施，



2 
 

但可能导致对烯碳新材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影响依然存在。 

2、内部控制出现重大缺陷导致的相关事项 

2017 年烯碳新材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且由于烯碳新材与关联方相关的内部控

制出现的重大缺陷, 存在无法被烯碳新材识别的关联方以及关联方交易。因此，在审

计中我们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以识别烯碳新材的全

部关联方，我们无法合理保证烯碳新材的关联方和关联方交易的相关信息得到恰当的

记录和充分的披露，以及这些交易可能对烯碳新材的报表存在重大影响。 

3、如烯碳新材财务报表附注之“十五、其他重要事项”之“7、其他对投资者决

策有影响的重要交易和事项”所述，截止审计报告签发日烯碳新材仍为 2015 年度以

资产包的方式转让连云港市丽港稀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港公司”）40%股权

的工商登记股东。我们无法判断股权未过户对烯碳新材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4、烯碳新材孙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炭基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新增贵金

属工艺品业务销售收入 33,181.87 万元、对应成本 14,807.34万元。烯碳新材子公司

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新增车位销售收入 5,929.90 万元，对应成本

2,455.21 万元。上述交易均采取经销方式，我们虽然执行了检查合同、发票、交接单

并执行了函证和走访等审计程序，依然无法对上述交易的真实性、完整性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5、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止，烯碳新材孙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炭基新材料有限

公司应收投资金条销售款为 17,455.96 万元。烯碳新材孙公司江苏银基烯碳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应收锂电池云平台软件销售款为 1,315.00 万元、汽车贸易销售款为

2,307.00 万元。针对上述款项，我们实施了检查、函证、查询工商查档和后期回款、

走访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但仍无法确认上述应收账款期末的可收回性和对应收入的真

实性, 以及对烯碳新材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6、我们实施的函证、访谈程序受到限制，涉及资产金额 50,378.48 万元，包括

应收账款 6,898.25万元、预付账款 40,181.79万元、其他应收款 2,807.62万元、长

期待摊费用 490.82 万元，涉及负债金额 84,531.78 万元，包括预收账款 12,523.69

万元、应付账款 879.50 万元、其他应付款 36,128.59 万元、短期借款 35,000.00 万

元。我们执行了检查、查询公司档案和后期回款等替代程序，但未能获取满意的审计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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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四章第二节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

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

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规定，我们认为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

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故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三)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上述导致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1，由于无法确定或有事项的影响程度，因此

无法判断或有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同时，我们认为或有事项对公司 2017 年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不具有广泛性；虽然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但持续经营能力对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上述导致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2，我们无法合理保证烯碳新材的关联方和关

联方交易的相关信息得到恰当的记录和充分的披露，以及这些交易可能对烯碳新材的

报告期内报表项目金额的具体影响。 

上述导致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3，审计报告签发日烯碳新材仍为 2015 年度

以资产包的方式转让连云港市丽港稀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港公司”）40%股

权的工商登记股东，我们无法判断是否应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调整。 

上述导致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4，烯碳新材孙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炭基新材

料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新增贵金属工艺品业务销售收入 33,181.87 万元、对应成本

14,807.34 万元。烯碳新材子公司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新增车位销售

收入 5,929.90万元，对应成本 2,455.21 万元。上述交易均采取经销方式，我们虽然

执行了检查合同、发票、交接单并执行了函证和走访等审计程序，除一级经销商外，

二级经销商及最终用户的审计证据不足，导致依然无法对上述交易的真实性、完整性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上述导致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5，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烯碳新材孙

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炭基新材料有限公司应收投资金条销售款为 17,455.96万元。烯

碳新材孙公司江苏银基烯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收锂电池云平台软件销售款为

1,315.00 万元、汽车贸易销售款为 2,307.00万元。针对上述款项，我们实施了检查、

函证、查询工商查档和后期回款、走访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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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上述导致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6，我们实施的函证、访谈程序受到限制，涉

及资产金额 50,378.48 万元，包括应收账款 6,898.25 万元、预付账款 40,181.79 万

元、其他应收款 2,807.62万元、长期待摊费用 490.82万元，涉及负债金额 84,531.78

万元，包括预收账款 12,523.69万元、应付账款 879.50万元、其他应付款 36,128.59

万元、短期借款 35,000.00万元。我们执行了检查、查询公司档案和后期回款等替代

程序，但未能获取满意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二、董事会对无法表示意见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已知悉上述无法表示意见，对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分别说明如下：  

对于事项 1，烯碳新材 2014 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连续三年亏损，报告期

末负债较高，而且存在借款逾期未偿还引起的诉讼等情形。注册会计师基于谨慎性原

则发表无法表示意见，董事会认为是合理的。 

对于事项 2，2017 年烯碳新材发生一次董、监、高换届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

关联方太多，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经过核查确保信息披露充分而无遗露确实很难保证，

注册会计师基于谨慎性原则发表无法表示意见，董事会表示理解。 

对于事项 3，烯碳新材仍为 2015 年度以资产包的方式转让连云港市丽港稀土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港公司”）40%股权的工商登记股东。由于是历史原因，多

年搁置未得到恰当解决，2017年“丽港公司”原股东与公司的经济纠纷被法院一审判

决公司败诉，董事会了解情况后，尊重注册会计师的意见。  

对于事项 4，烯碳新材孙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炭基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新增贵金属工艺品业务销售收入 33,181.87万元、对应成本 14,807.34 万元。公司相

关工作人员与客户沟通不足，除一级经销商外，二级经销商及最终用户的审计证据不

足；烯碳新材子公司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新增车位销售收入 5,929.90

万元，对应成本 2,455.21 万元，公司相关员工与客户沟通不足，未能得取经销商的

充分配合，致使注册会计师无法取得满意的证据，董事会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表

示理解。 

对于事项 5，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烯碳新材孙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炭基

新材料有限公司应收投资金条销售款为 17,455.96万元。烯碳新材孙公司江苏银基烯

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收锂电池云平台软件销售款为 1,315.00 万元、汽车贸易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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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为 2,307.00 万元。注册会计师无法论证上述交易的商业合理性，对该等事项会计

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认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会

计师事务所基于谨慎性原则对于该事项作出无法表示意见，董事会尊重会计师事务所

的意见。 

对于事项 6，由于公司客户及供应商众多，公司相关人员在注册会计师实施走访

时与合作方的沟通不充分，导致合作方对审计程序实施的配合力度不够；同时，公司

相关人员对会计师的函回函重视不够，回函率受到一定影响，董事会尊重会计师事务

所的意见。 

三、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认识到上述事项对公司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拟采取以下措

施确保 2018年度消除无法表示意见的影响，切实保障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1、认真执行审计报告披露的公司为提高持续经营能力而将要采取的具体措施，

继续加强公司的主营业务，强化对公司流动资产的管理。  

2、聘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进行专项审

计 

1）对于事项 2，公司投入足够的人力对公司的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进行自查，

并提供充分的证据由注册会计师进一步核查，为注册会计师出具确定性的结论提供证

据支持 

2）对于事项 4，公司 2017 年 12 月新增贵金属工艺品业务销售收入 33,181.87

万元、对应成本 14,807.34万元。由于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与客户沟通不够充分，除一

级经销商外，二级经销商及最终用户的审计证据不足，公司将委派高管人员专门协调

与客户的沟通工作，进一步提供二级经销商及最终用户的资料，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

结论提供充分证据； 

2017年 12月新增车位销售收入 5,929.90万元，对应成本 2,455.21万元，公司

将全力配合审计机构，督促子公司银基置业尽快完成对终端客户的走该或核实，提供

详实的资料，配合审计机构完成对相关收入及成本的确认； 

3）对于事项 5 及事项 6，公司将委派专人负责协调解决为会计提供可由注册会

计师认可的证据资料，全力配合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实施程序，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结

论提供充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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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拟采取的本项措施，预计二个月内完成，董事会希望经过公司全体同仁的

共同努力，专项审计报告会对公司 2017年度审计报告中 “无法表示的事项 2、4、5、

6”四项得出确定的积极结论。 

3、加强内部控制管理  

公司将就上述事项吸取经验和教训，切实加强内部控制管理，敦促管理层加强内

部控制管理，改善管理机制，提升内控水平，有效防范公司内控风险。  

4、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相关规定，公司将在该事项取得进展或消

除影响后，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 

特此说明  

 

 

  

  

  

                                银基烯碳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月 28日 




